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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文件

杭师大钱江〔2014〕49 号

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分制管理规

定的通知

各分院、部门：

现将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分制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

2014 年 9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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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分制管理规定

学分制是以学分计算学生学习量，并作为衡量学业完成情况基本

依据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。实行学分制，旨在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，

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推进素质教育，故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学期安排

学院实行每学年两长一短三学期制（第四学年为综合实践教学

年）。短学期一般为 2周，设于暑假，主要安排实践教学活动。

二、课程设置

学院开设的课程分为六大类，即公共必修课、学科基础（平台）

课、专业核心课、专业选修课、公共选修课和实践课程。

1.公共必修课，指全院各专业学生均需掌握的基础理论、基本知

识与基本技能方面的课程，即大学通识课程，由思想政治理论、大学

计算机、大学英语、大学体育、大学语文、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

导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组成。

2.学科基础（平台）课，指学生必须掌握的本学科的基础理论、

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课程。

3.专业核心课，指学生必须掌握的有关本专业主要理论、主要技

能方面的课程。

4.专业选修课，指加深专业知识、拓宽专业方向、提升专业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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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方面的课程，是专业核心课程的拓展与延伸。

5.公共选修课，指面向全院各专业学生开设的综合素质类课程，

由科技、人文、社科、艺术、生活、健康等方面的通识课程组成。

6.实践课程，包括专业见习、毕业实习、学年论文（设计）、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、专业综合实训、专业教学实践与考察及国防教育、

创业实践等。

三、学分计算和绩点计算

核定课程的学分应依据课程类型、性质、授课学时、课外学习量

等因素而定。原则上在一个标准学期的全部教学周每周完成 1个学时

的课程，计 1个学分。

１.学分计算

（１） 学分最小单位为 0.5 学分；

（２） 理论教学课：1学分=1 学时/周；

实验课：1学分=2 学时/周；

实习、毕业论文：1学分/周；

国防教育、见习：1学分/2 周。

2.学分获得

学生须修读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与实践教学环节，经考核

合格，方可取得的相应学分和学分绩点。若考核不合格，按《杭州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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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大学钱江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进行补考或重修，合格

后，则获得相应的学分。

3.绩点换算

学分绩点是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基本依据，它与学分课程考核成

绩的换算标准如下：

（１）采用百分制记分的课程：

成绩
59 分以

下

60-69

分

70-79

分

80-89

分

90-99

分

100

分

绩点 0
1.0-1.

9

2.0-2.

9

3.0-3.

9

4.0-4.

9
5.0

（２）采用五级制记分的课程：

优—4.5，良—3.5，中—2.5，及格—1.5，不及格—0。

4.平均学分绩点计算

平均学分绩点是衡量学生学习总体质量的主要指标，可按学期或

学年进行结算，作为综合考评及奖励学生的依据。

平均学分绩点计算公式如下：

平均学分绩点= 
 

所学课程学分

绩点课程学分 )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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